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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一
恐
怖
「
乾
屍
」
即
於
工
程
進
行
中
被
發

年
多
，
其
遣
端
恐
屍
身
仍
未
腐
透
，
並
不
打 

算
那
樣
早
執
骨
。
但
石
壁
水
塘
建
成
後
，
若 

干
工
程(
例
如
闢
律
公
路)
仍
在
進
行
，
而

據
耳
擊
者
稱
：
死
者
墳
中
之
棺
槨
雖
巳 

呈
腐
敗
，
但
仍
未
毀
，
當
棺
槨
掀
起
時
，
令

死 t
身
故
後
，
其
遺
屬
將
之
葬
什
爲
地 

一 個
山
頭
中
，據
翅
該
處
十
分
荒
僻
，
平
日 

人
跡
罕
至
。年
年
重
九
清
明
，死
者
遺
屬
例 

往
拜
祭
。

而
死
者
「
乾
屍
」
之
被
發
現
，
傾
箫
係 

有
碍
於
石
壁
水
瞒
與
開
闢
公
路
之
進
行
，
而 

提
前
將
之
「
起
出
」
，
駢
然
在
死
者
的
「
乾 

屍
」
未
被
「
起
出
」
之
前
，
由
於
入
十
僅

辦
手
績
。

掳
悉
：
陳
氏
此
次
之
赴
美
國
之
行
，
係 

舉
家
前
往
。
至
是
否
係
旅
行
遊
覽
抑
是
遷
居 

於
美
國
，
在
美
發
展
其
抱
負
，
則
無
從
獲
悉 

陳
氏6
年
來
，
在
港
辦
理
敎
育
，
成
就
頗
多 

，
先e

辦
有
德
明
中
學
、德
明
書
院) 
伯
南 

書
院
尊
，
就
任
市
政
局
議
員
後
，
對
於
香
港 

市
民
之
福
利
有
關
問
題
，
亦
常
有
建
設
性
之 

建
議
。

、

冃
前
，
由
於
陳
氏
行
將
赴
更
，
其
屬
各 

機
傳
職
員
，
及
陳
氏
之
挚
友
，
正
籌
備 
一 歡 

送
會
，
於
日
內
舉r

?
作
爲
與
陳
氏
惜
別
。 

陳
氏
爲
已
故
前
粤
省
政
要
陳
濟
棠
將
軍 

之
公
子
，
故
與
陳
氏
交
往
之
名
流
頗
多
，
該 

歡
送
會
將
箱
一 
番
熱
鬧
。

記
者
昨
晨
曾
到
東
山
台
陳
氏
寓
所
一 

訪
陳
氏
，
而
陳
氏
偕
其
夫
人
早
於
辭
家

。
祗
餘
下
傭
人
看
守
。
撮
云
乃
件
美
領
妻

社
長 

績
長 

書
記 

外
交 

財
政 

監
督 

该
敢 

庶
務

(
香
港
通
訊 ) 
香
港
離
島
大
嶼
山
石
壁
水
塘
附
近
山
野
，
日
前
發
現
一 
具
男
性1
乾
屍 

」
，
該
具
乾
屍
掩
埋
山
中
迄
已
四
年
餘
，
不
特
未
腐
化
，
面
目
如
生
，
屍
首
完
好
，
祗
是
頭 

髪
與
指
甲
較
死
時
顯
如 
地
長
了
。由
於
香
港
絶
少
「
乾
屍
」
發
現
，
因
被
認
爲
怪
事
，
一 時 

轟
傳
該
島
，
聞
者
雖
異
。有
人
說
死
者
葬
身
處
乃
係
「
養
輔
地
」
，

fiv 
雖
歷
四
載
，
屍
仍
未 

腐
。

‘

杳
死
者
名
孔
容
帶
，
約
五
十
六
、七
歳
，
寶
安
人
，
與
妻
及
子
等
四
人

92 大
境
山F
嶺 

皮
村
，
耕
行
菜
地
。礼
本
人
於
多
年
前
供
職
香
港
油
蕨
地
小
輪
有
限
公
司
，
初
任
船
主
，
後 

來
轉
作
司
舵
。

據
悉
死
者
牛
前
十
分
建
碩
，
亦
少
病
痛
。
在
逝W
 之
前
，
突
罹
重
病
，
纏
綿
年
多
， 

两
年
後
不
治
死
长
。該
期
間
死
者
離
職
返
大
線
山
養
病
，
生
活
及
醫
藥
一
半
靠
工
會
資
助
， 

一
半
賴
家
人
耕
菜
園
。

遵
客
擁
到
澳
門
渡
假
 

公
寓
   

金
每
天
五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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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復
活
節
假
期
因
有.四
天
啥
閒
，
町
時 

澳
門
亦
有
跑
狗
，
香
港
有
鑑
斯   

»•检
応
阳
激 

假
者
大
有
其
人
。據
非
正.式
統
煮
：
此
次
赴 

澳
遊
覽
之
香
港
旅
客
達L

萬
餘
人
之
多
。
以 

萬
餘
遊
客
一
齊
嫉
藝
，.居
住*
成
問
題
。除 

有
極
少
數
可
到
親
友
投
宿
者
外
，
一 律
要
到 

酒
店
旅
館
下
榻
。

杳
澳
門
酒
店
旅
館 

房
間
無
多
，
實
不
足
容( 

納
全
數
遊
客 
.0
因
此
有 
宀 

等
投
機
份
子
，
乃
將
自 

置
屋
宇
及
别
蟹
，
改
作

7

臨
時
小
型
公
寓
，
出
租
與
遊
客
。(
待
續) 

f
f
i
l
f
t
i
i
f
l
i
t
f
t
t
i
l
t
t
t
t
i
#
 

?
l
z
l
?
l
$
i
/
l
w
l
(
l
i
(
c
c
{
(
t
(
x
.

十
足
金
棄
珠
寶
玉
器 

多
良
追
 
修 
置
震
 

M
EE  

SH
IN

G

一243

 M
AIN

 ST:

 M
U

 上6656

 

--- 

vazcopvfr  4
・B

.  C

fxrjffrlletffvl/
— 

大
吹
特
擂
 

精
製
飽
餅
 

朝
晚
市
 

粥
粉
制

**̂
^̂
&̂
?̂̂
8#*̂
^̂
*̂1̂
*̂
*̂"1 

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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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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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
君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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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香
港
訊)
香
港
市
政
局
議
員
，
德
明 

中
學
校
長
，
廣
他
渔
業
公
司
主
持
人
陳
的
桓 

氏
，
現
正
淮
行
辦
理
尸
續
，
舉
家
前
赴
美 

國
。

当?
可..丁  

3

之一 

i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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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
套

田
記
蝦
子
新 
紅
棉
長
壽
新
， 
紅
棉
鶏
湯
蝦
子
断 

焉
難
子
歹
土
音
長
壽
皴
尸
永
期
隆
一
聚
粒
二 

柬
方
蝦
子
鶏.
安
利
長
壽
破.
花
旗
短 

JI

崖
产
自
羣
1

*

1

:1;

 

要
利
魚
蓉
虧 
紅
棉
菠
菜
骷 
花
旗
雲
呑
新
， 

紅
棉
魚
蓉
麵 
，紅
棉
大
衆
鶏 
花
旗
蒸
氣
炸
麵 

一
紅
槨
蝦
毒(
紅
棉
玉
帶
虧
亩
華
舞
二 

紅
棉
歡
樂
新 
善
雞
勤
 
南
華
超
等
新 

範
欄.黄
胸
好
虻
械
衣
環
皴
侶
南
窣
炊
旦
虧• 

綜
術
至@
斬
丄
紙
棉
但
整
「「

-'****8^: ^
一J■^^I*-

一
鄭
松
煦 
副 

一
爲
松
安 
副 

布
春
裕 
副 

一
温
健
宏 
副 

『
忠
梅 
副 

曾
吉
晉 
副 

一
鄭
尙
舜 
副 

一
李
暢
容 
副 

一 鄭
淌
瞬 
刷 

2

興
於
巨
期 

『鄭
忠
惠 
副 

"
江
朝
彦 
副. 

請.
金
体
社
員

^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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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嶼
由
石
壁
發
現
養
屍
地
 

埋

葬

四

年

屍

體

如

生

人
詫

『無
强
烈
腐
臭
氣
息
，
而
屍
首

,
之
全
部
完
好
更
使
在
塲
者
驚
奇
不
置
，
於
是

年
即
在 * 
嶼
山
農
傳
開
福3
十
分
哄
動6
據
、 

瓦
屍
首
芝
頂
髮
及
指
用
亦
薛
然
較
社
時
長
些 

「。.迷
信
药
大
都
認
踪
該
穴
地
風
水
佳
，
而
) 

些
怪
謝
尸
番
怖
、離
奇
的
「
野
屍
」
原
,

也
有
鄕
長
言
之
鑿
鑿
。
一，

但
噸 
一
些
有
經
驢
的
作
工
說
，
屍
體
入 

1
後
多
年
不
化
，
多
係
地
質
特
殊
而A
乾
燥 

，
一 般
成
這
種
墳
墓
所
在
爲 
養
屍
地
丁
， 

意
強
人
生
在
此
，
天
生
天
養
，
死
俊
葬
在
「 

養
屍
地
」
，
則
是
地
養
，
故
屍
體
完
好
不
腐

以
大
嶼
山
發
現
之
「
乾
屍
」
言
，
四
年
後

0出
土
仍
未
生
蛆
腐
化
，
若
繼
續
長
理
处
下
， 

相
信

05 
可
維
持
多
年
。
此
種
情
况
本
港
鮮
見 

。由
於
此
地
土
質
關
係
，
一
般
屍
體
落
葬
數 

月
，
即
生
蛆
虫
，
一
、
二
年
或
馱
年
後
即
被 

蛆
食
凈
了
。

因
此
香
港
一
般
墳
地
俱
落
葬
後
五
年
「 

執
骨
」
。
「
養
屍
地
」
本
港
甚
少
發
現
，
在 

鄕
間
尤
其
乾
燥
的
權
方
則
常
見
，
有
此
『甚
且 

入
十
十
數
年
依
然
不
化
的
。

至
於
大
焼
山
發
現
之
「
乾
屍
」
，
刻
已 

由
有
關
方
向
將7
善
後
。

陳
樹
槌
擧
家
遷
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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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松
安 

岑
池
福 

鄭
琼
聲 

鄭
忠
梅 

黄
欽
培 

黎
如
球 

船
就
光

.
江
朝
彥

曹
怡
霖. 

一、鄭
兼
勝

鄭
忠
梅 

鄭
就
光 

鄭
就
光 

第
華
錦 

鄭
彪
聲 

苗
梓
維 

岑
池
福 

楊
均
廉 

鄭
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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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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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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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:
民
國
五
十
三
年
二
；
 

宛
地
辟
民
指
業
職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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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
行
委
員 
陳
袞
佐 
袁
國
偉 
胡
金
龍 

『
， 

林
神
安 
强
景
祥 
.黃
非
之 

可

‘

高
超
常 
黄
熾
芳 
邁
延
彬 

候
補
執
委 
現
拯
力 
蔡
幹
煦 

毒
記
 
黃
健
罵•
禺
千
榮
. 

世
*

凍
袞
書
書
手
;

|

委
員
陳
立
銓

‘余
富
禮

M
 躍
平
：
林
年
大 

陳
運
劉
參
 

正
監
察
蔡
栢
.
周
瑞
仕 

核
，
數
，胡
炳
初 
馬
千
榮 

岁

岁

畫
"
-
7

安
喘-
「
，
」 

郭
議
員
， 
全
體
黨
員-

"
遂
上
宛
射
長
溜
漕
儀
權
府
期
謝
仁
：
一一；
 

謳
；
歳
國
餐
一
   

B

班
悪
"
一：
二
藤
 

胡
其
聰-
林
洪
昌 

V'- 
袁
和
生 
每+
元
「

:.- 

,黄
非
之
五
元
五 
.
李
普
榮(
李
福
賢 
林
神
安

W
 端
庶
一
翥
一
言
超
避
野
海,
沅
个
野
了 

甄
景
祥
」
四
元 
林
買
一 
王
萬
沾. 
每
三
元. 

•
，0

穩
1

館
出
讓
 

本
陵
館
位
于
亞
省
卡
技
利
埠
心
。
地
点
適
中 

4
交
展
利
蚤
修
 1

1

嘉
浴
章
 

.尙
雅
潔%
舖
後
布
天
停
聞
季
甫
具
濟
至
乱 

•生
意
二
向
穩
當0
現
因
店
卷
病
後
精
舶
欠
佳
一 

(
备
生
囑
須
蘿
6
故
不
锥
料
澤
。
特
將
至 

盤
生
意m
讓
。.連
号
業
斯
好 0 如
有
令
意
者
，. 

@
暨
短
連
漆
萌
接
洽
審
藏
一
什 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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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國
五
十
三
等
 

黨
近
民
治
感
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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